
桃園縣立平鎮高中學生成績考查補充規定 
(94.1.20 校務會議通過) 

(桃園縣政府 94.3.25 府教學字第 0940067553 號函核備) 

一、本補充規定依教育部公佈之「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第二十四條之規

定訂定之。 

二、本校學生成績之考查事宜，依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及本規定辦理。 

三、本校學生應修習學科包括必修及選修，由本校另訂公佈。重修學科每一學分

總授課時數至少達六小時(不足之時數以自學輔導方式辦理)，重修學分費依

教育主管機關所訂學分費上限按實際授課時數相對於十八小時之比例辦理。 

四、服常備兵、補充兵、國民兵、替代役期滿退伍持有退伍(役)證明，或因故停

役，持有停役證明者，得免修全部軍訓課程。 

五、學生學業成績考查應參照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異，並依照學科及活動性

質，兼顧認知、技能及情意學習結果，採用多元方式考查，共分下列三大項

目： 

（一）日常考查：由任課教師隨時用口試、筆試、作文、實驗、實習、調查、

採集及報告等方式行之。 

（二）期中考試：於學期中，由教務處排定時間統一舉行。 

（三）期末考試：於學期終了，由教務處排定時間統一舉行。 

六、無統一期末考試之科目補考，由授課教師於學期成績提交教務處前完成，不

辦理統一學期補考。 

七、學期成績不及格之補考日期、命題、監考、閱卷及成績公告等事宜，由教務

處統一辦理之。 

八、若全年級學生期中考試或期末考試成績結果超過二分之一不及格，該科教研

會得依實際需要舉行重考或適度調整考試成績。 

九、期中、期末考試除因公、因重病、因直系血親喪亡、因不可抗拒之偶發事件，

由學生持相關證明文件自行提出申請補考，並經教務處核准者，按實得分數

計算外，其餘因素之補考最高以「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第六條第一

項各款及格分數計算。 

十、每一科目之學期成績，除課程標準另有規定外，日常考查、期中考試、期末

考試三項成績以下列比率合計： 

（一）期中考試考二次之科目：日常考查成績佔百分之三十；期中考試成績

佔百分之四十；期末考試成績佔百分之三十。 

（二）期中考試考一次之科目：日常考查成績佔百分之四十；期中考試成績

佔百分之三十；期末考試成績佔百分之三十。 

（三）無期中考試之科目：日常考查成績佔百分之五十；期末考試成績佔百

分之五十。 

（四）軍護成績：男、女生軍訓(女生軍訓佔百分之五十)，術科佔百分之四

十；學科佔百分之六十(日常考查佔百分之四十；期中考查成績佔百

分之三十；期末考查成績佔百分之三十)；領有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

手冊、患有特殊疾病、持有醫院證明不宜參加劇烈活動或年齡屆滿四

十歲者，得申請免修軍訓術科，成績以學科考查成績；女生護理佔百

分之五十(日常考查成績佔百分之四十；期中考查成績佔百分之三

十；期末考查成績佔百分之三十)。 



（五）軍訓成績以六十分及格，未達六十分不及格由教官室自行補考；男生

補考不及格者，該學期軍訓成績無法折抵役期。 

十一、畢業成績，為各學期總平均之和，再以學期數除之。 

十二、科目學年成績不及格者，得申請重修，重修課程時間以暑假實施為原則，

課程範圍以開設學年課程為主。學生係因一學期不及格而須學年重修者，

其及格之學期部分可申請免修，惟重修之考查範圍應含括全學年課程。重

修之實施依本校重修辦法辦理。 

十三、學生各學年度上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該學期修習總學

分數二分之一者，下學期得減修學分，減修之學分數以不超過當學期總學

分數三分之一。其減修之科目，若要再補修，由教務處另行安排。 

十四、學生重讀時，對於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得申請免修，該科目原成績列入重讀

學期之成績一併計算，並由學校安排適當場所進行自主學習，並將其出缺

席狀況列入學期德行考核。 

十五、高三學生修畢三年級課程後，仍有不及格之科目限於當年暑期回校重修，

重修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分，並依規定發予畢(修)業證書。若經發給畢(修)

業證書後，不得再申請返校重修。 

十六、參加大學入學推薦甄選、校內獎學金及其他校內評比者，則以重修前之成

績為準。若年級重讀，則以重讀後之成績為準。 

十七、各科學期成績經任課教師評定送交教務處後，不得逕自更改；但如發現試

卷評分或成績計算有錯誤者，得由任課教師會同教務處查證屬實，經  校

長核定後始可更正。 

十八、新生及轉學生入學之抵免科目學分，須經本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審查委

員會」依課程規定辦理審理或甄試。 

十九、資優生申請免修的學科，將由學科教師組成評定小組，訂定評審方式、免

修標準及測驗命題等，並送委員會審核。通過測驗學生之學期(年)成績由

該科評定小組依測驗結果逕行認定。 

廿十、學生取得經查證認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正式合格國外學歷，

在國外所修之科目學分，須經本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審查委員會」審查

相關證明文件，以認定是否抵免學分及升級。 

廿一、德育成績之考查，以八十分為基本分數，並依導師綜合學生平時德行表現、

出缺席情形、獎懲紀錄、社團活動、生活競賽等有關資料初評後，提學生

德行會議審議。導師加減分每人最多以五分為限，唯全班加減分之總和除

以班級人數後，不得大於 0.7 分。 

廿二、學生對德行成績考查認為不當並損及個人權益者，得以書面向學校學生申

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請評議。 

廿三、本校就前項各點之考查事項訂定下列實施要點，提學生事務會議審議，經

報由  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二）學生校園生活常規。 

（三）學生獎懲辦法。 

（四）學生改過遷善輔導實施辦法。 

廿四、德行成績列為丁等且在五十分(含)以上，提學生德行會議審議後決議為留

校查看者，再報由  校長核定(留校查看以一次為限)後，其德行成績以六

十分為基本分數，在留校查看期間有獎懲事由發生時，仍依本辦法有關規



定處理，但有受記過以上處分者，應輔導其轉學。德行成績列為丁等且在

五十分以下者，由學生德行會議直接列為丁等提報  校長，經  校長核定

之結果仍列為丁等者，應輔導其轉學。 

廿五、留校查看期間以一學期為原則，學期結束提學生德行會議審議，為撤銷、

延長或輔導轉學之決議，報  校長核定後施行。本條款仍配合第二十一條

之規定辦理。 

廿六、有關學生德育之獎懲，全校教職員工均有提供參考資料之權利與義務。小

功、小過均由學生事務處核定公佈，並通知導師、輔導教官及輔導教師；

大功、大過應會知導師、輔導教官、輔導教師簽註意見後，由學生事務處

簽請  校長核定公佈。 

廿七、獎懲結果依下列各款標準加減總德行分數： 

（一）記大功者，每次加七分。 

（二）記小功者，第一、二次每次加二分，第三次以上每次加三分。 

（三）記嘉獎者，每次加一分。 

（四）記大過者，每次減七分。 

（五）記小過者，第一、二次每次減二分，第三次以上每次減三分。 

（六）記警告者，每次減一分。 

廿八、出勤結果依下列各款標準加減德行分數： 

（一）全學期不缺席者，加三分。 

（二）升旗、午休遲到或早退者每次減 0.2 分，無故缺席者每次減 0.25 分。

（升旗、午休超過三分鐘至十分鐘以內未到或提早離席者為遲到或早

退，超過十分鐘以上者為缺席。） 

（三）上課無故遲到或早退者每次減 0.25 分，曠課一節減 0. 5 分。（上課

超過三分鐘至十五分鐘以內未到或提早離席者為遲到或早退，超過十

五分鐘以上者為缺席。）集會無故不參加者，一次減 0. 5 分。 

（四）事假每一小時減 0.1 分；因喪假或特別事故准假在一週內不予減分，

但超過一週以上者，其超過部分依事假之減分標準處理。 

（五）病假全學期總計(四十小時)一週內不予扣分，超過部分每一小時減

0.1 分。但病假連續三天以上時需有醫生證明。 

廿九、特別獎懲應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報請  校長核定公佈。 

三十、學生之獎懲均應隨時列舉事實，小過以上及曠課三小時以上者，專人專函

通知其家長，並於學期（學年）結束時，填入學生成績通知單內。 

三十一、學生在校肄業期間，功過累積計算，但對等之功過得予相抵。 

三十二、本補充規定經本校成績考查辦法委員會修訂及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桃園

縣政府教育局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